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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

项目性质 新建（迁建）
建设地

点
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城街办店西村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
山东潍坊经济开发区月河路3177号高新技术产业园孵化器10

号楼 2楼

法人代表 杨忠西 邮政编码 261000

联系人 李泉清 电 话 13665332727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

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完成时间 2021 年 8 月

审批部门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批复时间 2021 年 8 月 23 日

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

时间
2021 年 10 月 8 日

验收监测及

编制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核技术项

目投资
25 万元

核技术项目

环保投资
12 万元

应用类型
放射源及射

线装置

1座放射源贮存库，贮存γ射线探伤机（内含Ⅱ类放射源）

和 X射线探伤机（属Ⅱ类射线装置）。

1.1 引 言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09月25日，注册资本1200

万元，具有独立法人资质并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检测机构。公司拥有国

家质监总局批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安全许

可证》并通过了ISO9001-2015；ISO14001-2015；OHSAS18001-2007三体系认证等资质。

可为社会提供无损检测常规五项检测服务。本公司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准确、快捷”

的服务理念，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本公司积极面向社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承

揽各类无损检测任务。

2021 年 8 月，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

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通过了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潍环辐表审〔2021〕011 号,建设一处γ射线探伤机和 X 射线

探伤机贮存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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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重新申领了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鲁环

辐证[07045]，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放射源、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

贮源库于 2021 年 10 月份建成投入使用。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相关要求，，受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委托，山东丹

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与检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

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1.2 验收监测目的

1.通过现场验收监测，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及其效果、辐射的产生和

防护措施、安全和防护、环境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测试，判断其是否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的要求。

2.根据现场检查、监测结果分析和评价，指出该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进的

措施，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

3.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

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1.3 验收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2015.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2003.10.1)；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2005.12.1 施

行；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二次修订，2019.3.2)；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10.1)；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2011

年；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2006.1.18；

生态环境部令第 20 号第四次修订，2021.1.4)；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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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

告 2017 年第 66 号，2017.12.5)；

9.《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保总局公告 2005 年第 62 号，

2005.12.23)；

10.《关于印发〈关于γ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的通知》(环发〔2007〕8 号，

2007.1.15)；

1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号）；

1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5 号，2020.11.27)；

14.《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东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2018.11.30

修订，2019.1.1 施行)；

15.《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7 号，2014.5.1)。

1.3.2 技术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工业γ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2008）；

5.《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6.《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公告；

8.《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6）。

1.3.3 其他验收依据

1.《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 8 月；

2.《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审批意见，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潍环辐表审〔2021〕011 号，2021 年 8 月 23 日；

3.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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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位置

本项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城街办店西村，公司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2-1，公司周边影像关系图见 2-2，厂区总平面布置以及贮源库具体位置见图 2-3，贮

源库平面布置图见图 2-4。

2.项目规模

该项目规模为新建一处放射源贮存场所，存放 12 台γ射线探伤机(每台内含 1 枚

192
Ir 或

75
Se 放射源、共 12 枚），和 4 台 X射线探伤机，公司现有的放射源、X射线探

伤机明细详见表 2-1、表 2-2。

现状照片见图 2-5。

表 2-1 放射源明细表

序号 核素 出场日期 出厂活度 放射源编码 类别 数量

1 Ir-192 2020.11.16 3.7×10
12

0320IR009862 Ⅱ 1

2 Ir-192 2020.11.16 3.7×10
12

0320IR009872 Ⅱ 1

3 Ir-192 2020.12.07 3.7×10
12

0320IR017822 Ⅱ 1

4 Ir-192 2020.12.07 3.7×10
12

0320IR017832 Ⅱ 1

5 Ir-192 2020.12.23 3.7×10
12

0320IR018412 Ⅱ 1

6 Ir-192 2021.03.19 3.7×10
12

0321IR002012 Ⅱ 1

7 Ir-192 2021.04.16 3.7×10
12

0321IR004102 Ⅱ 1

8 Se-75 2021.04.16 3.7×10
12

0321IR004112 Ⅱ 1

9 Se-75 2021.05.25 3.7×10
12

0321IR007542 Ⅱ 1

10 Ir-192 2021.08.09 3.7×10
12

0321IR012122 Ⅱ 1

11 Se-75 2021.08.09 2.89×10
12

0321SE003722 Ⅱ 1

注：放射源台账更新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表 2-2 X 射线探伤机明细表

序号 型 号
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射束方向 类别 数量（台）

1 XXG-3005D 300 5 定向 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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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XG-2005D 200 5 定向 Ⅱ 1

3 XXH-3005P 300 5 周向 Ⅱ 1

4 XXH-2505P 250 5 周向 Ⅱ 1

5.工作原理和工艺流程

1.根据现场探伤工作需要(考虑待探伤探件尺寸大小、厚度及形状等)，辐射工作

人员确定选用γ射线探伤机或 X 射线探伤机，须全过程佩戴个人剂量计及个人剂量报

警仪(一旦发生报警时应立即查明原因)；如选用γ射线探伤机，辐射工作人员从贮源

库内贮源坑中取出γ射线探伤机，于登记检测室内使用辐射巡检仪对探伤机进行检测

确认放射源在探伤机体内后，办理登记出库手续；如选用 X 射线探伤机，辐射工作人

员从设备库中取出 X射线探伤机，于登记检测室内办理登记出库手续；

2.辐射工作人员将探伤机放置于运输车辆运至移动探伤区域，开展移动探伤相关

工作；

3.移动探伤结束后，辐射工作人员将探伤机放置于运输车辆运回，经检测确认放

射源在探伤机内后办理登记入库手续，再将γ射线探伤机或 X 射线探伤机分别放置于

贮源库内贮源坑中或设备库中；

4.在洗片室和晾片室内进行冲洗、晾干照片，评片室内进行评定底片，出具探伤

报告等。

X射线探伤机长时间不用或初次使用进行训机制作曝光曲线过程，不在贮源库、设

备库、洗片室、晾片室、评片室及危废暂存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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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源库 贮源坑

通风口 监控探头

X射线探伤机 危废暂存间

排风口

监控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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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现场照片

检测登记室 贮存库内探测装置

源库外监控探头 大门口监控探头

监控探头

监控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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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放射性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1.放射性污染因素

（1）放射性废物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气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但γ射线探伤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
192
Ir、

75
Se 放射源的衰变作用，其活度无法

满足探伤需要，将产生退役或废旧的
192
Ir、

75
Se 放射源，属于放射性固体废物。

（2）β、γ射线

由核素
192
Ir 和

75
Se 的辐射特性可知，γ射线探伤机贮存于贮源库内贮源坑中时，

192
Ir 和

75
Se 放射源也将发生衰变，

192
Ir 衰变时会释放γ射线和β射线、

75
Se 衰变时会释

放γ射线。由于β射线穿透能力较弱、射程较短，设备的外包装(贮存)、贮源库的实

体屏蔽等可将其完全屏蔽，使β射线不能释放到环境中。但γ射线穿透能力较强，可

对周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

2.非放射性污染因素

（1）非放射性有害气体

在γ射线探伤机内放射源衰变释放γ射线照射下，空气吸收辐射能量并通过电

离作用可产生少量非放射性有害气体，主要为臭氧(O3)和氮氧化物(NOx)。

（2）固体废物

现场探伤作业完成后，需显影洗片，在此过程产生较少废显影液和废胶片，属危险

废物。公司废胶片和废显（定）影液暂存于公司危废间。危险废物将交由有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处理，并有危废转移联单。

本次验收监测项目为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图 2-1 本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

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租

赁场地



贮源库
暗室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

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评价范围 车间

车间

空地

道

路

图 2-2 本项目周边影像关系图



图 2-3 本项目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 2-4 贮源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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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与验收情况的对比见表 3-1。

表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名 称 环评内容 现场状况

贮存库尺寸 东西宽 3.0m，南北长 5.5m，高 3.0m 同环评

贮存库四周墙

体、室顶防护厚

度

四周墙体： 240mm 实心砖
同环评

室顶：130mm 混凝土

防护门：10mmPb+防盗门

为了平时开关门取探伤机方

便，实际安装了两个防盗门，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果，两个

防盗门的防护效果满足要求

源坑防护情况

东西长 1.9m，南北宽 0.95m，深 1.3m

同环评坑盖为5mm铅版+6mm钢板，坑盖加锁

源坑壁和底部：120mm实心砖+10mm混凝土

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

贮源库防盗门和防护门、贮源坑坑盖

均拟设计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同环评

防盗装置
设计红外高清视频监控、入侵报警装置，监

视器放置于值班室内，24h 专人值守

贮源库内，登记室内以及厂区

院内均安装有高清视频监控、

入侵报警装置，值班室内设有

监视器，24h 专人值守

通风装置

设置一处排风口，尺寸为 450mm×440mm，位

于贮源库北墙偏东位置((距东墙和室顶分别

为 0.97m 和 0.7m)，内置机械排风装置、设计

通风量为 100m
3
/h

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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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影响报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见表 3-2。

表 3-2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综述） 验收时落实情况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位于潍坊市经济开发区月河路 3177 号高新技术

产业园 10 号楼 2楼，搬迁前后注册地址不变。原批准

使用 12 台γ射线探伤机和 4 台 X 射线探伤机，已取

得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鲁

环辐证〔07045〕）。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拟在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城

街办店西村租赁场地作为放射源暂存库，用于存放γ

射线探伤机和 X 射线探伤机，不再租用原场所作为放

射源暂存库；拟使用 12 台γ射线探伤机（分别内含 5

枚 5.55×10
12
Bq 的

192
Ir 放射源，6 枚 3.7×10

12
Bq 的

192
Ir 放射源，1 枚 3.7×10

12
Bq 的

75
Se 放射源，均属Ⅱ

类放射源）、1 台 XXG-3005D 定向型 X射线探伤机，1

台 XXG-2005D 定向型 X 射线探伤机，1 台 XXH-3005P

周向型 X 射线探伤机和 1 台 XXH-2505P 周向型 X 射线

探伤机（属Ⅱ类射线装置），用于现场（移动）探伤

作业。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辐射安全和防护

措施及本审批意见的要求后，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和标准，我局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

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采取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

施实施该项目。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租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城街

办店西村一处工作场所作为放射源暂存

库，用于存放γ射线探伤机和 X射线探伤

机，存放 12 台γ射线探伤机（每台内含

1 枚放射源,共 12 枚）、1 台 XXG-3005D

定向型 X射线探伤机，1台 XXG-2005D 定

向型 X 射线探伤机，1 台 XXH-3005P 周向

型X射线探伤机和1台XXH-2505P周向型

X 射线探伤机（属Ⅱ类射线装置）（属 II

类射线装置）。

二、该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措施及以下要求，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开展

辐射工作。

（一） 严

格执行辐

射安全管

理制度

1.进一步落实完善辐射安全管理责任

制。公司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一

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公

司应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

构，指定 1 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

人员专职负责公司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落实岗位职责。项目负责人

为探伤现场辐射安全管理责任人。

1.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

了法人代表杨忠西为辐射工作安全责任

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部，负责公司放射源

以及射线装置的安全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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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和修订并严格落实探伤机操作规

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维护

维修、源库管理交接班制度、探伤机领用

登记等制度，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2.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放射源出入库管理制度》、《放射源管

理办法》、《辐射监测计划》、《放射源

贮存库 24h 值班制度》等制度。

（二） 加

强辐射工

作人员的

安全和防

护工作

1.落实培训计划。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

辐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经考核合格后

持证上岗，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辐

射工作。

1.公司制定有《2021 年人员培训计划》，

要求辐射工作人员需参加核技术利用

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

上岗，公司辐射工作人员均参加了核技

术利用辐射安全能与防护考核，并考核

合格。

2.完善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做

到1人 1档。辐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

剂量计，每 3个月进行 1次个人剂量监

测。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的，应当立

即核实和调查，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部

门。

公司制定有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

案，做到了 1人 1档，辐射工作人员工

作时佩戴个人剂量计，每 3个月进行一

次个人剂量监测，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

量的监测管理。

（三）严

格落实

《工业γ

射线探伤

放射防护

标准》

（GBZ132

-2008）、

《工业 X

射线探伤

放射防护

要求》

（GBZ117

-2015）和

《关于进

一步加强

γ射线移

1.做好探伤机的安全保卫工作，防止探

伤机丢失或被盗。严格落实放射源暂存

库双人双锁制度、探伤机使用登记制

度;加强红外和视频监控等安全措施的

维护管理；建立探伤机维护、维修档案。

在放射源暂存库适当位置设置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放射源暂存库应采取实体

屏蔽措施，墙体及门外 30cm 处空气比

释动能率不大于 2.5μGy/h。

探伤机应配备外出作业时需要的保险

柜、警戒绳、警告标志、警戒灯、防护

服和辐射监测仪器等。

公司安排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守，防止

探伤机丢失或被盗。放射源暂存库实行

双人双锁管理，制定有《放射源出入库

管理制度》，贮源库安装有红外和视频

监控，并定期进行维护管理，确保正常

运行，公司建立了探伤机维护、维修档

案。

放射源暂存库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采取了实体屏蔽措施，本次验收监

测结果，墙体及门外 30cm 处空气比释

动能率为（116.4～285.1）nGy/h，低

于 2.5μGy/h。

公司配有防护服和辐射监测仪器。

2.做好探伤机及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

的维护、维修，探伤机铭牌标识应清晰。

探伤机要在使用期限内使用，严禁超期

限使用。

制定有《设备维修维护制度》，定期进

行探伤机及其安全和防护设施的检查

和维护，探伤机铭牌表示清晰，并在使

用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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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探伤辐

射安全管

理的通

知》（环

办函

（2014）

1293 号）

要求，做

好辐射工

作场所的

安全和防

护工作。

3.若外出作业时间较长、探伤机无法及

时返回放射源暂存库时，现场应设置暂

存箱，24 小时专人值守，防止探伤机

丢失被盗。

本项目只涉及贮源库的情况，不涉及探

伤机外出作业。

（四）完善并定期修订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若发生辐射事故应及时向生态

环境、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公司制定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使

用意外事故应急预案》，并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开展了应急演练，公司未发生过

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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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标准及参考依据

4.1 验收标准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工作人员

的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有效剂量限值列入表 4-1。

表 4-1 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职 业 工 作 人员 公 众

类 别 限值 类 别 限值

年有效剂量 20mSv 年有效剂量 1mSv

注：表中剂量限值不包括医疗照射和天然本底照射。

1.剂量限值

B1.1 职业照射

B1.1.1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B1.2 公众照射

B1.2.1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

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

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2.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根据评价文件，取 3/10 作为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即对于工作人员年管理剂量约

束值不超过 6mSv，对于公众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3mSv。

4.2 参考标准

本次评价参照《工业γ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2008)中第6.1款要求

“探伤室屏蔽墙外30cm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大于2.5μGy/h”，以2.5μGy/h作为贮

源库四周实体屏蔽体、室顶外30cm处各预测点的剂量率参考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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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考依据

《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提供的潍坊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见表4-2。

表 4-2 潍坊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10
-8
Gy/h）

监测内容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4.30～16.26 6.16 1.28

道 路 3.35～17.70 6.07 1.73

室 内 6.84～23.89 10.57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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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监测

5.1 现场监测

为掌握该公司放射源贮存库储源状态下贮源库周围的辐射环境水平，对放射源贮

存库周围进行了现场监测和检查，根据现场条件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的要求合理布

点。

1.监测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生态环境认证，证书编号 161512 050262。

2.监测项目

γ辐射剂量率。

3.监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2021 年 10 月 8 日，天气：晴；环境温度：19.3℃；相对湿度：67.8%。

4.监测方法

依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61-2021)、《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将仪器接通

电源预热 15min 以上，仪器探头距离被测表面 30cm，设置好测量程序，每组读取 10

个数据，经过仪器校准因子校准，计算均值和标准偏差。

5.监测仪器

便携式 FH40G+FHZ672E-10 型 X-γ剂量率仪。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5-1。

表 5-1 监测仪器参数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参 数

1 仪器名称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2 仪器型号 FH40G+FHZ672E-10

3 系统主机测量范围 10nGy/h～1Gy/h

4 天然本底扣除探测器测量范围 1nGy/h～100μGy/h

5 能量范围
60keV～3MeV，相对响应之差<±15%(相对于

137
Cs 参考γ辐射源)

6 校准单位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7 校准证书编号 2020H21-10-2928432001

8 校准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

6.监测工况

检测时贮源库内放置有 9枚放射源（9枚
192
Ir，2 枚在探伤现场），总活度为 223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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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源坑内存放的放射源编码见表 5-2。

序号 核素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 放射源编码
检测时源活度

（Ci）

1 Ir-192 2020.11.16 3.7×10
12

0320IR009872 6

2 Ir-192 2020.12.08 3.7×1012 0320IR017822 8

3 Ir-192 2020.12.08 3.7×10
12

0320IR017832 8

4 Ir-192 2020.12.25 3.7×10
12

0320IR018412 9

5 Ir-192 2021.03.19 3.7×10
12

0321IR002012 20

6 Ir-192 2021.04.16 3.7×10
12

0321IR004102 27

7 Ir-192 2021.04.16 3.7×10
12

0321IR004112 27

8 Ir-192 2021.05.25 3.7×1012 0321IR007542 38

9 Ir-192 2021.09.16 3.7×1012 03201IR014432 80

5.2 监测结果

在放射源贮存库周围、值班室、敏感目标处监测布点。监测结果见表 5-3，监测

点位示意图见图 5-1。

表 5-3 贮源库周围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nGy/h）

点 位 点位描述 剂量率 标准偏差 备注

A1 源坑表面
1.62

μGy/h
0.02

源坑盖

关闭

A2 贮源库防护门外 30cm 处 160.1 2.17

A3 贮源库西墙外 30cm处（登记检测室） 207.9 2.16

A4 贮源库南墙外 30cm 处 125.3 1.79

A5 贮源库东墙外 30cm 处 231.4 2.66

A6 贮源库北墙外 30cm 处 116.4 2.01

A7 通风口外 30cm 处 122.5 1.83

A8 室顶 118.8 2.33

A9 办公室内 156.3 1.84

A10 厂外南侧车间 97.5 1.91

A11 厂外北侧车间 92.6 1.32

B1 源坑表面
3.35

μGy/h
0.02

源坑盖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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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贮源库防护门外 30cm 处 201.1 2.86

B3 贮源库西墙外 30cm处（登记检测室） 242.5 2.41

B4 贮源库南墙外 30cm 处 138.9 2.45

B5 贮源库东墙外 30cm 处 285.1 2.21

B6 贮源库北墙外 30cm 处 135.0 1.83

B7 通风口外 30cm 处 147.7 1.93

B8 室顶 206.3 2.30

B9 办公室内 186.5 1.94

B10 厂外南侧车间 108.2 2.33

B11 厂外北侧车间 101.5 1.66

注：点位 A 为源坑盖关闭时检测结果，B为源坑盖打开时检测结果。

由表 5-3 可知，源坑盖打开和关闭状态下，贮源库周围γ辐射剂量率为（92.6～

285.1）nGy/h，均低于《工业γ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2008 规定的 2.5

μGy/h 的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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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贮源库周围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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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和公众受照剂量

6.1 职业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公司有 2名值班工作人员，公司已委托了有资质的单位每 3个月开展个人剂量检

测。本次验收采用理论计算的方式对值班人员的受照剂量进行预测。

值班人员每天近距离巡视贮源库 12 次、每次 2min，每天 24min，每年 146h（受

照剂量为 125.3nGy/h）。辐射工作人员每天最多取、还γ射线探伤机各 2次，每天持

续时间 12min，每年按 300 天算，每年 60h（值班人员受照剂量为 242.5nGy/h）。

H=0.7×（125.3×146+245.2×60+×231.4×8554）×1/10
-6
≈1.409mSv

以上可知，值班人员最大年有效累积剂量为 1.409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年剂量限值 20mSv，也低于环

评报告表提出的 6.0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

6.2 公众受照剂量分析

1.贮源库外公众人员

放射源贮存在贮源库时，贮源库周围γ辐射剂量率公众能到达的区域最大值为办

公室内，（坑盖关闭时 156.3nGy/h，坑盖打开时 186.5 nGy/h）。办公室人员工作时

间每天 8h,每年 100 天，公众居留因子取 1,坑盖每天打开时间 12min，则公众接受的

年有效剂量为

H=0.7×（156.3×（24-12/60）×100+186.5×12×100/60）×1×1/10
-6

≈0.263mSv

以上可知，公众人员最大年有效累积剂量约为 0.263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

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 1mSv 剂量限值，也低于环评报告表

提出的 0.3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在正常情况下对公众是安全的。

2.保护目标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1）厂外南侧车间

厂外南侧车间工作人员距离放射源贮存库最近距离时最大受照剂量为 97.5nGy/h

（坑盖关闭时）和108.2nGy/h（坑盖打开时），每天坑盖打开时间不大于 12min，工

作人员每天工作时间 8h，按照一年 250 天计算，则年有效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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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7×[97.5×（8-12/60）×250+108.2×12/60×250]×1/10
-6
≈0.137mSv

（2）厂外北侧车间

厂外北侧车间工作人员距离放射源贮存库最近距离时最大受照剂量为 92.6nGy/h

（坑盖关闭时）和101.5Gy/h（坑盖打开时），每天坑盖打开时间不大于 12min，工作

人员每天工作时间 8h，按照一年 250 天计算，则年有效剂量为

H=0.7×[92.6×（8-12/60）×250+101.5×12/60×250]×1/10
-6
≈0.130mSv

以上可知，保护目标处工作人员最大年有效累积剂量约为 0.137mSv，低于《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 1mSv 剂量限值，也低于

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0.3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在正常情况下对公众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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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辐射安全管理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 号令）、《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3号令)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要求，射线装置和同位素使用单位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

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为此对公司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检查。

7.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了法人代表杨忠西为辐射工作安全责任

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部，指定专人负责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安全保卫工作。

7.2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1. 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法定代表人杨忠西为本公司辐射工作

安全责任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部，负责放射源以及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落实

了岗位职责。

2.公司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放射源出入库管理制度》、《放

射源暂存库 24h 值班制度》、《放射源管理办法》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3.公司编制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使用意外事故应急预案》，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开展了应急预案演练，经与公司确认，尚未发生过辐射安全事故。

4.公司编制了《辐射监测计划》，按照监测计划内容进行监测。

4.人员培训。制定了《2021 年人员培训计划》，本项目的管理人员以及值班人

员均参加了辐射安全培训与防护考核，并考核合格。

5.2 名值班人员均佩戴了个人剂量计，已委托具有检测资质单位每三个月检测一

次。

6.该公司按照有关要求编写了 2020 年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按要

求提报当地环保部门。

7.3 安全防护情况

1.放射源和 X射线探伤机贮存于放射源贮存库，安装有计红外高清视频监控、入

侵报警装置，值班室设有监控器，24h 有人值守，贮源库、防盗门均张贴有电离辐射

警告标志。

2.放射源贮存库配备了辐射监测仪器，包括 1台辐射检测仪，1部个人剂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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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7.4 危险废物

公司废胶片和废显（定）影液暂存于公司危废暂存库。其中废显（定）影液存于

防渗漏且无反应的桶内，然后将该桶与废胶片储存于防腐防渗的容器中，该容器和危

废暂存间门均上锁，且钥匙由专人保管。危废暂存库容积可满足使用。危险废物交由

有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23

八、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8.1 验收监测结论

8.1.1 项目概况

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租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北城街办店

西村一处场所，建一座放射源贮存库，本次验收规模为一处放射源贮存库，储存 12

台γ射线探伤机，属于Ⅱ类放射源，4台 X射线探伤机，为Ⅱ类射线装置。

8.1.2 现场检查结果

1. 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明确法定代表人杨忠西为本公司辐射工作

安全责任人，成立了安全生产部，负责放射源以及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落实

了岗位职责。

2. 公司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放射源出入库管理制度》、《放

射源暂存库 24h 值班制度》、《放射源管理办法》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3.公司编制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使用意外事故应急预案》，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开展了应急预案演练，经与公司确认，尚未发生过辐射安全事故。

4.公司编制了《辐射监测计划》，按照监测计划内容进行监测，同时进行记录。

5.2 名值班人员均佩戴了个人剂量计，已委托具有检测资质单位每三个月检测一

次。

6.该公司按照有关要求编写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将评估报告

于每年的 1月 31 日前报当地环保部门。

8.1.3 现场监测结果

源坑盖打开和关闭状态下，贮源库周围γ辐射剂量率为（92.6～285.1）nGy/h，

均低于《工业γ射线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32-2008 规定的 2.5μGy/h 的标准限值。

8.1.4 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结果

值班人员最大年有效累积剂量为 1.409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年剂量限值 20mSv，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

出的 6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公众人员年最大有效累积剂量约为 0.263mSv，低于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 1mSv 剂量限值，

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0.3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在正常情况下对公众是安全

的。保护目标处工作人员最大年有效累积剂量约为 0.137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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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 1mSv 剂量限值，也低于环评报告表

提出的 0.3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在正常情况下对公众是安全的。

综上所述，潍坊市华星无损检测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放射源贮存库迁建项目基

本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该项目对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

是安全的，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8.2 建 议

1.适时修订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档案管理。

2.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加强放射源的出入库登记及检测记录等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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